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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

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前认可意见 

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

的方式购买张继武、雷新刚、赵达合计持有的上海米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米健信息”）49%的股权，并向特定对象共青城厚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、北京融拓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、深圳前海亚信港湾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发

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、中介机构费用和补充流动资金

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

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已于会前获得并审阅了拟提交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会议审议的本次交易的相关文件，在了解相关信息的基

础上，我们认为：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有利于

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，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盈利能力、抗风险

能力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对公司本次发行

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内容表示认可，并且同意将相关议

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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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

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。） 

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   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             ___________      

        林木西                   宋廷锋                 杨根兴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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